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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ATS電子交易系統交易程序

 

第二章 聯通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 
 
2.1 聯通方法 
 

電信線路的數據線路須具備期交所可能不時指定的頻寬，而數據通信網絡服

務亦由期交所可能批准的電信供應商提供及支援。為確保單點連接可提供最

多網絡服務，該數據通信網絡服務除提供電信線路外，還提供網絡路由器安

裝、網絡監控、保養服務及持續最終使用者支援服務。每條電信線路均可支

持多個交易連接到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，而最高的連接數量由期交所不時規

定。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硬件、軟件、網絡配置及費用要求已規定於期交

所－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使用及許可協議（定義見下文第 2.3.1 條）內。

期交所可不時預先通知交易所參與者而更改該等規定。該等規定的詳情亦刊

登在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（「香港交易所」）的網站內供交易所參與

者查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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